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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报 11 月 20 日热线消息
(通讯员 沈婷 岩峰 记者 崔
洪英)一农民未经土地主管部门规
划、批准，把自己承包经营多年的
4 5 . 5 亩山地转让给他人建公墓，
从中获利 3 1 万元。日前，郯城县
法院以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罪判

处其有期徒刑三年，缓刑三年，并
处罚金 4 万元，其违法所得也被
依法追缴。

郯城县农民赵富( 化名) 多年
前承包了村里一片荒山岭地，种
植刺槐等树木，并从中开垦出一
片耕地。

2009 年，经他人介绍，赵富
以每亩 1 . 7 万元的价格将自己承
包 的 山 地 中 的 4 5 . 5 亩 分 别
“租”给附近的两个村庄用来建
公墓，并签订了“无年限长期使
用”的转包协议。赵富从中获利
31 万元，赵富所在的村委获利 9

万元。
法院审理认为，赵富违反土

地管理法规，以牟利为目的，非法
转让土地 4 5 . 5 亩，情节特别严
重，构成了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
罪，鉴于其认罪态度较好，对其适
用缓刑。 本报 11 月 20 日热线消

息 (通讯员 陈兆永 记者
郇恒吉)因怀疑妻子有外遇，
一气之下便将妻子杀死，后
潜逃到东北地区 1 7 年。日
前，临沭警方将潜逃命犯戴
某抓捕归案。

1 7 年前，临沭男子戴某
因家庭琐事，与妻子发生争
吵，并将妻子刺死后潜逃。

1 7 年间，戴某先后流亡
山东威海以及黑龙江佳木
斯、鹤岗等地，多次改名换
姓，最后以亡故妻弟郭淑清
的名字在鹤岗矿井混日子，
并与女子郭某生育一女儿。

1 1 月 1 日，临沭县公安
局抓捕组赶赴鹤岗市萝北
县，对命案逃犯戴振世开展
抓捕工作。

经过一系列调查、走访，
1 1 月 4 日上午，抓捕组确认
戴某和郭某的住所后，迅速
对戴某实施抓捕，当日上午
10 时 10 分，从矿井下班的戴
某跟郭某刚进入家门，潜伏
的民警一拥而上将其抓获。

1 1 月 1 5 日中午 1 2 时
3 0 分，临沭警方赴东北抓捕
组将戴某押回临沭。

目前，案件还在进一步
调查处理中。

杀妻潜逃 17 年

隐姓埋名终被抓

11 月 15 日，在市
区金雀山路与沂蒙路
交会处北 100 米，一家
店铺为打造景观效果，
将门口的 6 棵法桐缠
上了层层电线、铁丝及
景观灯，让树木很“受
伤”。

记者 廖杰 摄
影

“给我

松绑吧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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